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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監造作業規範 

一、 目的 

為持續推動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減少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

復有鑑於校舍結構耐震能力補強工程之施作有其特殊性及困難度，為利補強工

程之監造人員有所依循，釐清補強工程相關單位及人員之權責關係，強化補強

工程監造之功能，以確保補強工程品質，進而保障學校師生之生命安全，爰訂

定本規範。 

二、 監造作業權責規定 

(一) 監造單位應負責辦理以下作業項目： 

1. 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於補強工程之施工查驗「停留點」

施作期間，應常駐工地執行監造作業相關事項；至停留點以外之其

餘補強工程施作過程則不定期至工地執行監造作業相關事項。 

2.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施工進度表。 

3. 審查承包商進行開工前工程標的物詳細調查結果。 

4. 審查承包商向業主申報開工文件。 

5. 編擬監造計畫書。 

6.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施工計畫書。 

7.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品質計畫書。 

8.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書。 

9. 審查承包商辦理工程保險之相關文件。 

10. 填報公共工程監造（監督、查核）報表。 

11. 審查承包商所填報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 

12. 督導承包商所填報之公共工程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錄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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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停工、復工報核。 

14. 定期(不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 

15. 工程界面協調。 

16. 審查及核定承包商之工程材料送審進度管制作業。 

17. 審查及核定承包商所繪製之施工詳圖。 

18.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工程材料資料。 

19.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工程材料同等品資料。 

20.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工程材料與設備試驗結果（承包廠商自主品管部

分） 

21.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工程材料樣品。 

22. 施工材料與設備檢（抽）驗。 

23. 監督承包商所提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 

24. 監督承包商所提之工地安衛與環境保護作業。 

25.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施工進度管制作業。 

26.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施工中工期文件。 

27.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工期展延文件。 

28. 審查承包商所提之施工中估驗計價文件。 

29. 協助設計單位辦理工程變更設計作業（確定變更後之作業）。 

30. 解釋契約､圖說與規範。 

31. 工程爭議處理。 

32. 審查承包商向業主申報完工之文件。 

33. 審查承包商所核計之總工期文件。 



102 年 10 月 21 日核定 

 3

34. 審查承包商所繪製之竣工圖說。 

35. 審查承包商所製作之工程結算明細表及辦理工程結算。 

36. 審查承包商所編提之竣工報告書。 

37. 竣工資料上傳校舍耐震資訊網。 

38. 監督承包商所進行之設備功能測試作業。 

39. 協助主辦機關辦理工程驗收。 

40. 協助主辦機關填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類似文件。 

41. 協助承包商辦理點交作業。 

42. 協助主辦機關繕製工程決算書。 

43. 其他依合約規定應辦之事項。 

(二) 監造單位與主辦機關、補強設計單位及補強工程承包廠商之工作權責

劃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監造作業相關單位之工作權責劃分 

期程 項   目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備註 

工
程
開(

施)

工
前 

1.擬定施工進度表 核定  審查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
訂定。 

2. 開工前工程標的物
詳細調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3.向業主申報開工 核定  審查 辦理 
4.編擬監造計畫書 核定  辦理  
5.編擬及提報施工計
畫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6.編擬品質計畫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7.編擬安全衛生管理
計畫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8.辦理工程保險 核定  審查 辦理 

工 
程
施
工
階
段 
 

1.填報公共工程監造
（監督、查核）報
表 

核定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
訂定。 2.填報公共工程施工

日誌 核定  審查 辦理 

3.填報公共工程施工
中營造業專任工程
人員督導紀錄表 

備查  督導 辦理 
 

4.停工、復工報核 核定  審查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
訂定。 

5.定期召開工程協調 
會議 核定 協辦 辦理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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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項   目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承包廠商 備註 
6.工程界面協調 備查 協辦 辦理 協辦  
7.工程材料送審進度
管制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
訂定。 8.繪製施工詳圖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9.工程材料資料送審 核定  審查 辦理 
10.工程材料資料

送審(同等品) 核定  審查 辦理 

11.工程材料與設備
試驗結果之查察
（承包廠商自主品
管部分）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理 

12.工程材料樣品送
審 核定  審查 辦理 

13.施工材料與設備
檢（抽）驗 

備查/ 
督導  辦理 協辦 

1.未於時程完成期限
內辦理，應予懲罰，懲
罰標準由機關自行訂
定。 
2.必要時得與第11 項
併同承包廠商自主品
管辦理。 

14.施工品質管理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懲罰
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
 

15.工地安衛與環境 
保護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理 

16.施工進度管制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理 

17.施工中工期核計 核定  審查 辦理 
18.工期展延 核定  審查 辦理 
19.施工中估驗計價 核定  審查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懲罰
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
 

20.工程變更設計作
業（確定變更後之作
業） 

核定 辦理 協辦 協辦 

21.解釋契約､圖說與
規範 核定 協辦 辦理  

22.工程爭議處理 核定 協辦 辦理 協辦  

 

工 

程 

完 

工 

驗 

收 

階 

段 

1.向業主申報完工 核定  審查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懲罰
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
 

2.核計總工期 核定  審查 辦理 
3.繪製竣工圖說 核定  審查 辦理 
4.製作工程結算明細
表及辦理工程結算 核定  審查 辦理 

5.編提竣工報告書 核定  審查 辦理 
6.竣工資料上傳校舍
耐震資訊網 核定  辦理 協辦 

7.設備功能測試 核定  監督 辦理 
8.辦理工程驗收 辦理  協辦 協辦  
9.填具工程結算驗收
證明書或其他類似
文件 

辦理  協辦 協辦 
 

10.辦理點交作業 核定  協辦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限內
辦理，應予懲罰，懲罰
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

11.繕製工程決算書 辦理  協辦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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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造作業實施規定 

(一) 主辦機關應辦理施工說明會，以期讓教師、學生及家長了解補強工程

施作與施工期間校園安全的配合事項。承包廠商應配合主辦機關進行

施工計畫、施工進度及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之說明；監造單位應配合主

辦機關進行監造計畫之說明。各相關單位應參考會議意見，做為各項

計畫改善與審核之依據。 

(二) 主辦機關於補強工程施工期間，應辦理以下監造督導工作: 

1. 根據施工查驗停留點（表 4）之施工項目，執行監造督導紀錄，並上

傳校舍耐震資訊網。 

2. 須將所有補強施作過程(前、中、後)之相關照片原始檔等資料燒錄

至光碟寄送國震中心存查。 

3. 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可參考教育部加速高中職及國中小老舊校

舍補強整建審查人力庫專家學者名單），協助督導補強工程。 

(三) 承包廠商於補強工程決標後，應派遣品管人員參加甲方或甲方委託單

位舉辦之「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施工廠商作業講習會」研習並取得證書。

但已取得前述研習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者，得免再參加研習。 

(四) 主辦機關應會同監造單位完成「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成果彙整表」，作為

上級機關補強工程經費核結之參考資料。 

(五) 監造單位於補強工程施工期間，應派遣合格工程人員(具三年以上工程

經驗或具技師資格者)赴現場執行監造工作，並填具施工查驗停留點及

其他到校監造日之書面出勤紀錄。 

(六) 監造單位於審查施工廠商提送之施工計畫書時，應就所採用之施工程

序、查驗停留點、施工機具、施工動線之配置、施工時程等詳加審查。 

(七) 監造單位應依各項工程之查驗標準及頻率，進行各項工程品質查驗。

鋼筋混凝土材料取樣檢(試)驗項目、標準及頻率應依表 2 規定，鋼結構

材料取樣檢(試)驗項目、標準及頻率應依表 3 規定，其它材料之取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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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項目、標準及頻率由設計單位訂定之。 

(八) 凡補強工程有包含施工查驗停留點（表 4）之施工項目，監造單位應依

該工項對應之查驗停留點，執行查驗程序。 

(九) 監造單位於施工現場發現與補強設計圖說不符時，應報請業主請補強

設計單位澄清說明，必要時應辦理變更事宜。 

(十) 鑒於校舍結構耐震能力補強工程攸關全校教職員生生命安全，且補強

構件數量有限，因此所有補強構件均須逐一確實查驗。 

(十一) 執行(十)之查驗工作時，應填具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補強工法

包含擴柱補強、翼牆補強、剪力牆補強、鋼板補強、鋼筋工程(植筋)、

基礎補強及混凝土澆置工程等任一構件、工項或工種者，可參考本規

範表 5 ~ 表 11；其他補強工法，得由監造單位另訂施工品質查(抽)驗

紀錄表。相關紀錄表需經主辦機關審核同意。 

(十二) 執行查驗工作時，廠商及監造單位應針對補強工法成敗關鍵項目拍

照存檔，作為日後查驗施工品質之參考依據。 

(十三) 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施工期間，監造單位應督導施工廠商注意師

生安全，以及減少對學校日常教學功能運作之影響。 

(十四) 補強工程竣工後，承包廠商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完成工程竣工報告

書；監造單位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完成審核工程竣工報告書，並將竣

工報告相關結果上傳至國震中心建置之校舍耐震資訊網

(http://school.ncree.org.tw)。 

(十五) 監造計畫書應符合本規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1. 監造範圍 

2. 監造組織 

3.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4.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5. 材料設備檢(試)驗程序及標準 

6.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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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品質稽核 

8.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四、 驗收作業 

完成監造作業後，除依合約規定之驗收項目外，應包含竣工資料上傳及監

造成果之提送。詳細作業規定依序說明如下。 

(一) 承包廠商完成補強工程後，應依合約規定期限內編提竣工報告，送監

造單位審查。 

(二) 監造單位應確實審查竣工報告，並經主辦機關覆核通過後，應將竣工

報告相關資料上傳至國震中心建置之校舍耐震資訊網

(http://school.ncree.org.tw)。 

(三) 主辦機關應確認竣工資料完成上傳。 

主辦機關應於驗收前，向國震中心確認，監造單位是否已完成竣工資料

之上傳。 

(四) 監造成果之提送 

監造單位完成監造及審查竣工報告後，應於竣工報告書加蓋監造單位及

監造人戳章，另須提供資料光碟包含原始設計圖說及竣工圖說之 PDF

檔，以及施工查驗之照片原始檔，送交主辦機關及國震中心，並經主辦

機關確認完成上傳後，始可完成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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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鋼筋混凝土材料取樣檢(試)驗項目、標準及頻率 

分項工程 材料或工程項目 試驗項目 試驗依據 試驗/取樣  頻率 
鋼筋混凝
土工程 

鋼筋※ 依 CNS 抽驗物性試驗 CNS 560 A2006 鋼筋
混凝土用鋼筋 

物性試驗：每一批號之同一號數鋼筋，50t 以下者取
1m 長之試樣一支，超過 50t~100t 以下者取樣 1m 長
之試樣兩支。  

水、水泥、粗細骨材、飛
灰、爐石、化學摻劑 

定期提送廠內送自主
檢查表 

施工規範 每半年或依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GRMC)相
關規定提送混凝土廠週期追查報告(如雙月追查、半
年等) 

混凝土配比 廠試拌試驗 設計圖說、施工規範 施作前 
一般混凝土 坍度試驗、圓柱試體製

作、   氯離子含量檢
測 

設計圖說、混凝土工
程施工規範與解說 

圓柱試體依混凝土工程施工規範與解說第 16.4.7 規
定，以每日、每 120m3 澆置體積或每 450m2 澆置面
積為一批，每批至少應取樣 3 組 6 個試體(28 天強度) 
坍度試驗及氯離子含量檢測每車一次 

鋼筋續接器-SA 級 鋼筋母材拉力試驗及
續接器接合試體拉力
試驗、彈性重複載重試
驗、高塑性反復載重試
驗 

依結構工程學會-鋼筋
續接器續接規範或混
凝土工程設計規範(土
木 401-86) 

施工中取樣標準如下： 
(1)拉力試驗-分四階段頻率 
施工個數<2000 個，每 100 個取樣一組 
施工個數 2000~5000 個之間，每 200 個取樣一組 
施工個數 5000~10000 個之間，每 300 個取樣一組 
累計施工個數>10000 個，每 400 個取樣一組 
每個工地至少取樣兩組 
(2)高塑性反覆載重 
施工前應提出最近兩年內試驗合格證明；施工個數
超過五千個抽驗一組。 

銲接鋼線網 拉伸試驗、彎曲試驗、
銲接點剪斷試驗 

CNS 6919 G3132 銲接
鋼線網 

每 7000m2 取樣一組進行機械性質試驗，每 28000m2

取樣一組進行銲接點剪斷試驗 
錨筋(栓)黏著劑 施工前及施工後拉拔

試驗 
設計圖說、植筋規範 1.施工前拉拔試驗(1.25fy 拉應力)：每種尺寸 3 支 

2.施工後拉拔試驗(1.0fy 拉應力)：每種尺寸每 100
支抽驗 1 支 

※ 鋼筋應具出廠證明及無輻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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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鋼結構材料取樣檢(試)驗項目、標準及頻率 

分項工程 材料或工程項目 試驗項目 試驗依據 試驗/取樣頻率 
鋼結構工程 鋼料材質※ 拉伸試驗、化性試驗 設計圖說、施工規範 每一種材質不計爐號以每 300 噸取一組物性試驗；

每案每一種材質取一組化性試驗 
鋼板及銲道非破壞性
檢驗 

目視檢測(VT)、磁粉
探傷檢測(MT)、超音
波檢測(UT) 

設計圖說、施工規範 1.廠製全滲透銲道超音波檢測：100%UT； 
2.廠製半滲透或填角銲道磁粒檢測：5%MT； 
3.廠製續接器半滲透或填角銲道磁粒檢測：30%MT； 
4.厚度超過 25mm 以上之鋼板夾層超音波檢測：
100%UT； 
5.工地全滲透銲道超音波檢測：100%UT； 
6.工地填角銲銲道乾式磁粉探傷試驗: 25%MT 

高張力螺栓 軸力計試驗、扭力扳
手試驗 

設計圖說、施工規範
(取樣頻率參照
ASTM A307) 

依 ASTM 螺栓每批( lot)之取樣原則： 
(1)800 以下：取 1 組；(2)801～8,000：取 2 組； 
(3)8,001~22,000：取 3 組；(4)22,001 以上：取 5 組； 
(5)大數量之單次取樣：每 5,000 取一組。 

剪力釘 拉伸試驗、化性試
驗、敲擊試驗 

設計圖說、施工規範
(取樣頻率參照
ASTM A307) 

1.拉伸試驗與化性試驗依 ASTM 螺栓每批( lot)之取
樣原則： 
(1)800 以下：取 1 組；(2)801～8,000：取 2 組； 
(3)8001~22000：取 3 組；(4)22001 以上：取 5 組； 
(5)大數量之單次取樣：每 5000 取一組。 

2.現場每 100 支抽 1 支作敲擊試驗 
※鋼料應具出廠證明及無輻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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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補強工程監造之施工查驗停留點 

補強工程 
查驗事項 備註 

項次 停留點 

1. 測量放樣 
(1) 工程範圍、拆除、補強區域位置 
(2) 控制高程點 

 

2. 
施工前現況調

查 

(1) 承商完成與鄰近建築物間之調

查及必要之鑑定，並經核備確認 
(2) 承商確認未施工空間範圍及擬

採用分隔保護措施，並經審核確

認 
(3) 承商完成需先遷移再復原之設

備、管線、教具等造冊，並經審

核確認 
(4) 承商需拆除運棄之設備、管線、

教具等造冊，並經審核確認 

 

3. 
拆除（開挖）

前 之 空 間 保

護、設備遷移 

(1) 承包商現場環境及分隔保護措

施是否已完成 
(2) 承包商需遷移之設備、管線、教

具等是否已完成遷移儲存 
(3) 施工動線確認 

 

4. 
拆除（開挖）

完成後 

(1) 承商自主檢查表 
(2) 拆除（開挖）範圍是否與放樣範

圍（深度）相符 
(3) 需拆除運棄之結構體、設備、管

線、教具等是否與設計及列管造

冊項目及數量相符 
(4) 拆除後外露之鋼筋（基礎）是否

與舊有設計圖相符 
(5) 安全措施是否完成 

參見表 5~表 11 

5.  鋼筋綁紮 
(1) 承商自主檢查表 
(2) 補強方式、補強結構體尺寸、植

筋、配筋及保護層 

參見表 5~表 11 

6. 
版梁柱牆之模

板及支撐 

(1) 承商自主檢查表 
(2) 確認模板支撐穩固性、縫隙填

補，避免造成爆模、倒塌等事故 
(3) 確認灌漿口之施工性 

參見表 5~表 11 

7. 鋼構之吊運、 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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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配作業（吊

裝） 
法」規定之丁類工作場所者，是否已

向勞檢處申請核可。 
非屬「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

法」規定之丁類工作場所者，檢查吊

裝安全性及臨時支撐是否影響施工

安全。 

8.  
各樓層鋼骨安

裝 
精度檢測 

參見表 5~表 11 

9. 螺栓鎖斷/電銲 
鎖斷扭力 

參見表 5~表 11 

10. 
混凝土澆置前

查驗 
 

(1) 材料品質規格
(2) 混凝土品質規格要求 
(3) 澆置方法與順序 
(4) 壓送設備 
(5) 道路距離路況 
(6) 製造設備品管狀態 
(7) 供應量運輸時間 
(8) 澆置部位之工作性 

參見表 5~表 11 

11. 

混凝土現場澆

置 ( 併混凝土

工 地 取 樣 試

驗) 

(9) 澆置區域、順序
(10) 作業動線 
(11) 作業人員配置 
(12) 振動器使用及搗實 
(13) 澆置方法與速度 
(14) 澆置高度與水平 
(15) 施工縫位置與施工 
(16) 坍度、坍流度、含氣量、溫度 
(17) 試體採取 

參見表 5~表 11 

12. 
混凝土抗壓試

驗 

(18) 強度
(19) 試體破壞模式 
(20) 齡期 

參見表 5~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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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擴柱補強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擴柱補強 
工 程 名 稱  監 造 單 位  

查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查 (抽 )驗位置  

查 驗 時 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 驗 結 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查驗項目無者抽查結果畫斜線)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斷面尺寸     cm×     cm      

3 柱體周圍壁體敲除範圍之確認。（需預留撐模板空間）      

4 
敲除粉刷層至原混凝土面外露，鬆動或劣質部份清除，並打打毛

6mm 粗糙度 
     

5 擴柱貫穿樓版範圍敲除查驗      

6 
檢視原結構混凝土面施工品質(若有 0.3mm 以上裂縫，須以 Epo
灌注) 

     

7 
主 

筋 

號數、支數 號數：D        支數：      

搭接位置 H0/2 中間段      

搭接方式 以直線接觸搭接為原則      

搭接長度              cm      

柱主筋錨定於基礎內之深度              cm      

續接器 續接位置以扭力扳手檢驗扭矩      

8 

緊 

密 

箍 

筋 

第一組箍筋 距版上 5cm 以內      
箍筋間距 (圍束區) D____       @      cm      
箍筋間距 (一般區) D____       @      cm      

箍筋型式 
135°標準彎鉤延伸直線段 

D10：7.5cm，D13：8cm 
     

配置方式 相鄰彎鉤位置錯開      

9 輔助繫筋箍筋型式 依補強設計圖說規定      

10 綁紮方式 以#20 鐵絲每目綁紮無鬆動      

11 
若採單向擴柱時，新舊混凝土界面剪力連結筋之植筋數量、位

置查驗(依設計圖說規定) 
     

12 原有水電管線是否需遷移或調整處理。      

13 擴柱與磚窗台間，隔離縫處理之查驗      

14 封模前界面清洗。(表面潔淨無雜物)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驗。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

知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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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翼牆補強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翼牆補強 
工 程 名 稱  監 造 單 位  

查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查 (抽 )驗位置  

查 驗 時 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 驗 結 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查驗項目無者抽查結果畫斜線)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斷面尺寸     cm×     cm      

3 周圍壁體敲除範圍之確認。（需預留撐模板空間）      

4 
檢視原結構混凝土面施工品質(若有 0.3mm 以上裂縫，須以 
Epoxy 灌注) 

     

5 植筋鑽孔是否避開梁柱鋼筋位置      

6 
主 

筋 

垂直主筋：號數、間距 
D__       @       cm 
□雙層 □單層      

水平主筋：號數、間距 
D__       @       cm 
□雙層 □單層 

     

牆頂(底)主筋錨定深度              cm      

搭接長度 1.3Ld=               cm      

牆端水平筋細部       

橫向第一層鋼筋 距樓版或梁上 5cm 範圍內      

橫向鋼筋植筋深度     cm      

直向第一排鋼筋 距柱邊或牆轉角 5cm 範圍內      

7 固定寬止筋 每              cm 一處      

8 保護層 加掛間隔器      

9 翼牆頂梁底，留設之無收縮水泥砂漿灌注密合度查驗      

10 原有水電管線是否需遷移或調整處理      

11 封模前界面清洗。(表面潔淨無雜物)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驗。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

知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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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品質查(抽)驗紀錄表-剪力牆補強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剪力牆補強 
工 程 名 稱  監 造 單 位  

查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查 (抽 )驗位置  
查 驗 時 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 驗 結 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查驗項目無者抽查結果畫斜線)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牆厚度         cm      
3 周圍壁體敲除範圍之確認。（需預留撐模板空間）      

4 
檢視原結構混凝土面施工品質(若有 0.3mm 以上裂縫，須以 
Epoxy 灌注) 

     

5 植筋鑽孔是否避開梁柱鋼筋位置      

6 
主 

筋 

垂直主筋：號數、間距 
D__     @        cm 

□雙層 □單層 
     

水平主筋：號數、間距 
D__     @        cm 
□雙層 □單層 

     

牆頂(底)主筋錨定深度      cm      

牆頂(底)介面錨定筋 
錨定深度     cm； 
數量     支 

     

搭接長度 1.3Ld=               cm      
牆端水平筋細部       
橫向第一層鋼筋 距樓版或梁上 5cm 範圍內      
直向第一排鋼筋 距柱邊或牆轉角 5cm 範圍內      

7 固定寬止筋 每              cm 一處      

8 保護層 加掛間隔器      

9 牆周邊植筋數量、深度查驗 
植筋號數 D      
數量     支 
深度     cm 

     

10 剪力牆頂梁底，留設之無收縮水泥砂漿灌注密合度查驗      
11 原有水電管線是否需遷移或調整處理      
12 封模前界面清洗。(表面潔淨無雜物)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驗。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

知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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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鋼板補強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鋼板補強 
工程名稱  監 造 單 位  

查驗日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驗日期     年           月           日 查 (抽)驗位置  

查驗時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驗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查驗項目無者抽查結果畫斜線)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鋼板尺寸     cm×     cm；厚度     cm (梁 6mm、柱 9 mm) 

(是否與補強設計圖說相符，必要時須辦理變更設計) 
     

3 鋼板補強處粉刷層是否確實打除至結構體      

4 安裝前鋼板表面是否使用高壓空氣將粉塵清除乾淨      

5 化學錨栓號數     、間距       cm 及埋入深度       cm      

6 化學錨栓藥劑安裝前應使用高壓空氣將孔內粉塵吹出      

7 鋼板安裝後與結構體間是否預留 EPOXY 注入口及通氣口      

8 
鋼板接合之焊接： 

焊接形式        、尺寸         mm、長度         mm 
     

9 
鋼板四周與結構體交界處及螺桿與鋼板空隙應使用 EPOXY 砂

漿封塞封邊 
     

10 EPOXY 主劑與硬化劑重量混合比例(依產品規範)      

11 是否以高壓灌注 EPOXY 鋼板接著劑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查。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知

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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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鋼筋工程(植筋) 

施工品質查(抽)驗記錄表-鋼筋工程(植筋) 
工 程 名 稱  監 造 單 位  

查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查 ( 抽 ) 驗 位 置  

查 驗 時 機 □ 查 驗 停 留 點  □ 施 工 中  □ 施 工 後 施工查驗申請單編號  

查 驗 結 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抽  查  項  目 
查 驗 結 果 抽查結果 

補充說明 

複 驗 結 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藥
劑 

廠牌是否與送審計畫書內容相符      

藥劑材料包裝是否完整、是否有出廠證明      

是否超過有效日期:    /    /      

藥劑注射出口處已硬化之藥劑需先溢流廢棄      

3 鑽
孔 

位置與數量是否正確      

孔位與壁體鋼筋衝突應廢孔並以無收縮水泥砂漿填充      

孔徑須比植筋號數大一號      

深度是否與送審計畫內容相符      

孔內是否清潔完成      

4 鋼
筋 

鋼筋號數是否使用正確      

植筋後鋼筋長度是否足夠      

5 施
工 

植筋後孔洞外圍可目視溢流藥劑      

藥劑硬化前是否固定無觸動 ____小時      

6 拉拔試驗千斤頂校正報告      

7 
依補強設計圖說進行施工前拉拔試驗      

依補強設計圖說進行施工後現場拉拔試驗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驗。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試驗報告/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知單」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          號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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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基礎補強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基礎補強 
工程名稱  監 造 單 位  

查驗日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驗日期     年           月           日 查 ( 抽 ) 驗位 置  

查驗時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驗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查驗項目無者抽查結果畫斜線)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原有地梁確認：□無；□有，地梁深度 D=     cm 
(是否與補強設計圖說相符，必要時須辦理變更設計) 

     

3 
原有基礎深度確認，D=     cm 
(是否與補強設計圖說相符，必要時須辦理變更設計) 

     

4 新設基礎尺寸(長×寬×厚)查驗     cm×     cm×     cm      

5 
開挖深度超過 1.5 公尺，或開挖處有坍塌可能之臨時擋 
土安全設施是否施作。 

     

6 地下水抽排處置是否妥當。      
7 原有水電管線是否需遷移或調整處理。      
8 原有地梁或基礎混凝土依圖說部分敲除狀況（鋼筋保留）查驗。      
9 補強基礎，新舊基礎介面原混凝土表面粗糙處理。      

10 補強基礎，新舊基礎介面之結合植筋查驗（依補強設計圖說）。      
11 補強基礎鋼筋排紮之查驗（依補強設計圖說）。      
12 增設地梁鋼筋（含兩側地梁主筋化學錨錠是否確實）之查驗。      

13 
鋼筋，錨入基礎或地梁之查驗。（未增設基礎者採化學錨拴植入地梁

或基礎，增設基礎或地梁者主筋直接深入基礎或地梁設 90 度標準彎

鉤錨錠）（依補強設計圖說）。 
     

查   驗   意   見 
 □ 合格。 

 □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查。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知

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102 年 10 月 21 日核定 

 18

表 11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混凝土澆置工程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混凝土澆置工程 

工 程 名 稱  監 造 單 位  

查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承  包  商  

複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查 (抽 )驗位置  

查 驗 時 機 □查驗停留點  □施工中  □施工後 檔 案 編 號  

查 驗 結 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序

號 
查 驗 項 目 

查驗結果 
查驗結果補充說明 

複驗結果 

合 格 不合格 合 格 不合格 

1 承包商品質文件記錄      

2 模板是否已檢查合格通過      

3 鋼筋是否已檢查合格通過      

4 模板木屑等垃圾是否清潔，並使用水柱沖洗乾淨      

5 鋼筋保護層墊塊是否完整      

6 水電管線是否已安裝完成，並檢查合格通過      

7 澆築高程灰誌是否複測      

8 輸送管使用適當隔墊物      

9 混凝土出廠文件      

10 預拌車運送時間自出廠至澆置完成不得超過 90 分鐘      

11 坍度           cm ±       cm      

12 氯離子濃度                 

13 充分搗實      

14 模板支撐穩固檢查      

15 模板爆模變形檢查      

16 鋼筋移位檢查      

17 澆置過程不可任意加水      

18 混凝土漏漿清洗      

19 完成澆築後之混凝土面無蜂窩、冷縫、龜裂等現象      

20 
以每日、每 120m3澆置體積或每 450m2 澆置面積為一批，

每批至少應取樣 3 組 6 個試體(28 天強度) 
     

21  
養 
護 

混凝土澆置完成後 24 小時內，禁止人員步行其上及

堆置重物 
     

連續 7 天養護採用澆水或核准之養護劑      

   查   驗   意   見 
 □合格。 

 □不合格，敬請工地負責人確實督導改善完成後，再申請辦理複驗。 

備 

 

註 

 附 

 

件 

□ 工程改善通知單 NCR       號 
□ 材料進場查驗申請單 
□ 試驗報告/ 報告      份 
□ 承包商自主檢查表 

監造單位(複驗人員) 監造單位(查驗人員) 缺失複驗結果 

  

□ 已改善完成(檢附改善記錄報告)  

□ 未改善完成，已填具「工程改善通知

單」通知承包商進行追蹤改善 

發文日期：     年     月     日

發文編號：NCR-S- 

複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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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程結構監造服務成果驗收檢核表 

標案名稱：         案號：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項

號 
檢核項目 承攬廠商說明 

機關學校

驗收檢核

合格與否

1 依合約期限提送監造計畫 
來文日期：                   

來文文號：                   

□是；□否

2 
按期提送工程監造日、週、月

報表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3 監造服務人員出勤紀錄表彙整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4 施工品質查(抽)驗紀錄表彙整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5 材料品質查驗紀錄表彙整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6 不合格品改善追蹤表彙整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7 
若有變更設計，其變更之項目

彙整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8 

完成審核工程竣工報告書，並

繳交資料光碟包含原始設計圖

說及竣工圖說之 PDF 檔，以及

施工查驗之照片原始檔，送交主

辦機關及國震中心。 

來文日期：                   
來文文號：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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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檢核項目 承攬廠商說明 

機關學校

驗收檢核

合格與否

9 

竣工報告相關結果上傳至國震

中心建置之校舍耐震資訊網，

並下載 PDF 檔案表格簽名作為

監造成果報告書附件。 

完成上傳之流水編號： 
                         
見監造成果報告書第       頁 

□是；□否

10 提送監造成果報告書。 
來文日期：                   
來文文號：                   

□是；□否

廠商代表 

填表後簽章 
 

廠商

說明
 

機關學校覆核 

承辦人簽章 總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覆核結果及

處理意見 
 

 

※上述驗收項目各校得視需要自行增列。 

 


